附件4
关于《上海市物业服务企业行业信用评价

记分规则（征求意见稿）》的起草说明

为进一步构建诚实守信、优胜劣汰的物业服务市场环境，规范物业服务企业守法履约行为，上海市房屋管理局修订了《上海市物业服务企业行业信用评价记分规则（征求意见稿）》（以下简称《记分规则》）。

一、修订背景

2025年，国家印发了《中共中央办公厅 国务院办公厅关于健全社会信用体系的意见》，以及本市发改委印发的《关于推进“信用+风险”分级分类监管的实施方案》《上海市“综合行业”企业信用评价工作指引》等政策规定，明确行业监管部门要结合行业特征、监管属性、社会影响、企业规模、经营状况等各类信用风险要素，进一步健全行业信用评价指标体系。根据上述政策规定，上海市房屋管理局在总结实践经验和调研基础上，对2023年《上海市物业服务企业和项目经理失信行为记分规则》进行了修订，听取了区房管部门、街镇、市物业管理行业协会和部分物业服务企业的意见，以及市委组织部专家组的建议，形成了《记分规则》。
二、主要内容

《记分规则》共计9条，主要修订内容如下：

（一）增加了守信价值的情形

从建立服务标准、更新动态信息、联动智慧物业平台、管业规模、延伸服务、临时托底保障、红色物业创建等维度，增加了9条守信价值情况，鼓励物业服务企业向规模化、规范化、智慧化方向发展。

（二）调整了失信行为的情形

根据先行有效的法律法规及规范性文件，对原40条失信情形删减、合并为25条，主要删减了社会公共信用评价指标中已有的行政处罚、司法判决等情形，增加了物业服务企业发生安全生产事故、被开具安全隐患整改单、未建立公共收入监管账户、专项维修资金或公共收益使用时分摊范围有误的、未通过“上海智慧物业APP”报告违法违规行为等情形，同时将原项目经理失信情形合并至物业服务企业失信情形。

（三）完善了失信信息的情形

失信信息按照严重失信行为、一般失信行为、轻微失信行为分别予以减9分、6分、3分三种类型。其中，严重失信行为和一般失信行为直接对物业服务企业予以减分、轻微失信行为按网签物业服务合同备案项目总数占比折算对物业服务企业予以减分。同时，明确失信行为自发生之日起超过1年且已不再存续的，不予记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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